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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九通会计师事务所
皖九通专审字（2024）第 0049 号

祁门经开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接受安徽祁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对祁门经开区电子

信息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项目专项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相

关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

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

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

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

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

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需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由于在编制融资与自求平衡测算方案中运用

了一系列的假设，包括有关未来事项和推测性假设，而预期事项通常并非

如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

差异。本评价报告出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的合理性、有效性

的评价，并非对预测数据承担保证责任。

本次评价仅供本次发行祁门经开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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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经审核，我们认为，在相关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祁门经开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项目预计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一、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祁门经开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项目拟发行专项债券

25,000.00 万元，其中拟 2024 年发行 10,000.00 万元、2025 年发行

10,000.00 万元、2026 年发行 5,000.00 万元。假设融资利率 3.5%，期限

二十年，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偿还本金，债券存续期内应还本付息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债券本

金

本期新增本

金

本期偿还本

金
期末本金 利率

本期应付利

息

2024 年 10,000.00 10,000.00 3.50%

2025 年 10,000.00 10,000.00 20,000.00 3.50% 700.00

2026 年 20,000.00 5,000.00 25,000.00 3.50% 787.50

2027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2028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2029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2030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2031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2032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2033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2034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2035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2036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2037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2038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2039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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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2041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2042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2043 年 25,000.00 25,000.00 3.50% 875.00

2044 年 25,000.00 10,000.00 15,000.00 3.50% 700.00

2045 年 15,000.00 10,000.00 5,000.00 3.50% 350.00

2046 年 5,000.00 5,000.00 3.50% 87.50

合计 25,000.00 25,000.00 17,500.00

本息债券还本付息总额为 42,500.00 万元。

二、项目经营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一）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规、监督、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

政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

响。

5、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金流入均为经营性收入，主要包括

标准化厂房出租收入、综合创新服务中心及科技孵化中心出租收入、停车

位管理收入、新能源充电桩服务费收入等。

（二）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本项目建设期拟为 2023 年 9 月-2026 年 12 月，2027 年 1 月交付使

用。本次发行专项债券拟为弥补项目建设的资金缺口，设定运营期为 20

年，预计运营期可用于专项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总额为 53,407.37 万元，详

见附件 1。



53,407.37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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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现金流收益规模分析

一、项目现金流收益预测编制基础

本募投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以祁门经开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项目为基础，结合项目的建设期、近几年 GDP 的增速等，参照

同行业参数等，以预测期间经济环境等最佳估计假设为前提，编制了本期

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金流入预测说明。

二、项目现金流收益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规、监督、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

控政策无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

影响。

（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金流入均为经营性收入，主要包

括标准化厂房出租收入、综合创新服务中心及科技孵化中心出租收入、停

车位管理收入、新能源充电桩服务费收入等。

三、项目现金流收益预测编制说明

（一）项目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祁门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住所：祁门县祁山镇城东华桥经济开发区办公楼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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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性质：国有企业

法定代表人：张德兴

企业的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

管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

利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创业空间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园区管理服务；建筑材

料销售；土石方工程施工。

（二）项目概况

1、项目位置

项目位于祁门县经济开发区。

2、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规划用地约 66666.70 平方米（约 100 亩），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20131 平方米，生产性用房总建筑面积约 87131 平方米（其中 1#、2#、

3#厂房建筑面积约 43894 平方米，4#、5#、6#、7#厂房建筑面积约 42559

平方米，配套用房约 678 平方米），辅助性用房总建筑面积约 33000 平方

米（其中综合创新服务中心建筑面积约 18000 平方米，科技孵化中心建筑

面积约 15000 平方米）及场地平整、园区环境改造工程、充电桩及配电设

施等配套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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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建设工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拟为 2023 年 9月-2026 年 12 月。

（三）项目现金流收益预测说明

1、项目收入的预测

（1）收入项目的分类

项目区域内经营性收入包括标准化厂房出租收入、综合创新服务中心

及科技孵化中心出租收入、停车位管理收入、新能源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等。

（2）收入预测

祁门县 2021-2023 年 GDP 增速分别为 9.1%、-0.3%、3.4%，平均增速

为 4.07%，2024 年预计 GDP 增速为 7%，考虑地区经济发展现状，遵循谨慎

性原则，设定标准化厂房、综合创新服务中心及科技孵化中心等相关运营

单价每三年上涨 5%，年均增速约 1.67%，远低于地区近三年 GDP 平均增速

及 2024 年预计 GDP 增速，相关收入增速测算相对合理。同时谨慎考虑设

定停车位管理单价及新能源充电桩服务费在运营期内不做调整。具体测算

结果如下：

①标准化厂房出租收入

本项目建设的标准化厂房共计 8.71 万㎡，建成后可对外出租可获得

收益，通过查询公开交易信息了解到，黄山市各区县标准化厂房出租水平

折合每月租金在 17元-25/㎡左右，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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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祁门经开区近年来在招商引资方面大力投入，建设厂房基本无需

在公开市场上招租，根据祁门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资料，

近年来祁门经开区厂房出租水平在 18 元/㎡/月左右，具体如下:

序号
承租方 租赁标的及期限 租金标准 合同金额

合同签订时

间

1
黄山市格瑞特电子有限

公司

经开区科创基地

3#厂房，3年

18 元/㎡/

月

173.34 万

元/年
2021.10

2
黄山市和泰汇精密科技

有限公司

经开区科创基地

1#厂房，3年

18 元/㎡/

月

127.98 万

元/年
2022.11

3
黄山市品电半导体有限

公司

经开区科创基地

1#厂房，3年

18 元/㎡/

月

173.34 万

元/年
2021.6

备注：合同详见附件

遵从谨慎性原则，我们参考黄山市其他县区及祁门本县区具体出租

情况，设定本项目厂房建成后，相关厂房出租单价按调查的目前黄山市

园区出租厂房的最低价即 17 元/㎡/月计算，出租单价每三年上浮 5%，

该价格和本开发区及周边地区目前的出租水平相仿，预测出租价格合

理。出租率按第一年 60%、第二年 85%、第三年及以后每年按 90%计，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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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经营期内可取得标准化厂房出租收入 36,296.11 万元。

②综合创新服务中心、科技孵化中心出租收入

根据项目规划，本项目将在园区内建设综合创新服务中心 1.8 万㎡、

科技孵化中心 1.5 万㎡，相关服务中心房屋建成后可出租给园区招商入住

企业，通过查询公开交易信息了解到，祁门县临近的各区县同类型房屋出

租水平在 15元/㎡左右，具体如下：

根据祁门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资料，近年来祁门经开

区办公综合楼等房屋出租水平在 15元/㎡/月左右，具体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租赁标的及期限 租金标准 合同金额

合同签订时

间

1
黄山市品电半导体有限

公司

科创基地 1#综合

楼，3年

15 元/㎡/

月

144 万元/

年
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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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山市昱博电器有限公

司

科创基地 2#综合

楼，3年

15 元/㎡/

月

108 万元/

年
2022.11

3
黄山市晟晟电子电器有

限公司

经开区科创基地

1#综合楼，3年

18 元/㎡/

月

129.71 万

元/年
2021.8

备注：合同详见附件

遵从谨慎性原则，我们参考黄山市其他县区及祁门本县区具体出租

情况，考虑本项目区位及建成后存在一定培育期，设定本项目建设的综

合创新服务中心、科技研发中心及孵化中心建成后，相关房屋出租单价

按祁门县当前已出租房屋最低单价 15 元/㎡/月计算，出租单价每三年上

浮 5%，出租率按第一年 60%、第二年 85%、第三年及以后每年按 90%计，

预计经营期内可取得综合创新服务中心及孵化中心出租收入 12,133.83

万元。

③停车位管理收入

为满足自身及周边车流量需要，本项目将建成的 1.65 万㎡的停车

场，预计可新增机动车位 470 个，考虑园区入驻企业配送的部分停车位使

用，实际可收费停车位占比按 95%计算。收费标准参考《关于祁门县智慧

停车收费标准的公告》，祁门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最高收费标准如下：

“小汽车停放 30分钟（含 30 分钟）内免费，30分钟以上 2小时以内（含

2小时）每车 3元，2小时以后每小时加收 2 元，每天封顶最高不超过 20

元，不足 2小时按 2 小时计算”。为方便计算，本项目综合考虑停车费收

费暂按 16 元/个/天计算，经营期间收费价格不上涨，年计入天数均为 360

天，预计建成后的第一年停车率为 60%，第二年为 85%，第三年及之后均



安徽九通会计师事务所 ANHUIJIUTONG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地址:合肥市包河区兰州路中建智立方一期六号楼 8 楼 电话:0551-62862939 传真:0551-62862938

为 90%，故经营期内停车管理收入共计 4,539.30 万元。

④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根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能源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充换电

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三、加大公共区域配建力度。各市要扩

大充换电网络覆盖范围，加大充换电基础设施配建力度。城市建成区新

建住宅停车位配建充电基础设施比例不低于 30%，并纳入房地产项目规

划和验收标准；公共停车场配建充电基础设施比例不低于 35%；”本项

目停车场预计建设小汽车停车位 470 个，按停车位总数 35%配建充电

桩，本项目规划建设充电桩个数为 160 个，额定功率 60KW，可为车辆供

充电服务。充电桩的使用费分为充电费、服务费和停车费，停车费在计

算停车位收入时已考虑，充电费按峰谷电价执行，充电费需要缴纳给电

网，属于运营成本，此部分在计算收入时不予考虑。服务费参考黄山市

发展改革委印发的《黄山市高质量充换电服务体系建设方案（2023-2027

年）》及祁门县目前充电设施实际运营情况，充电服务费按照 0.5 元/千

瓦时计算，基本所有新能源汽车充电时长在 5-10 小时,这也是最常见的

充电模式。本着谨慎性原则，考虑实际运营时存在部分燃油机动车占用

充电桩车位的情况，本次测算实际有效服务费收费车位按 136 个车位计

算（占按总车位数的 85%），平均每个充电桩每天使用时间按 5 小时考

虑，服务费单价在运用期内保持不变，全年按照 360 天计算。

根据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发布的《中国充电基础设

施发展年度报告 2022-2023 版》介绍，各运营商充电设施利用率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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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左右。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普及，预计建成后的第一年负荷率为

50%，第二年为 60%，第三年及以后稳定为 70%。预计经营期内新能源充

电桩服务费收入为 9,987.30 万元。

综上，本项目在运营期内共可取得各类项目运营收入 62,956.54

万元。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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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合计
运营期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一 经营收入 62,956.54 1941.31 2671.22 2875.52 2982.21 2982.21 2982.21 3094.23 3094.23 3094.23 3211.85

（一） 标准化厂房出租收入 36,296.11 1066.10 1510.31 1599.16 1679.11 1679.11 1679.11 1763.07 1763.07 1763.07 1851.22

可出租面积（万㎡） 8.71 8.71 8.71 8.71 8.71 8.71 8.71 8.71 8.71 8.71

负荷率 60.00% 85.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出租标准（元/月/㎡） 17.00 17.00 17.00 17.85 17.85 17.85 18.74 18.74 18.74 19.68

（二）
综合创新服务中心、科技

孵化中心出租收入
12,133.83 356.40 504.90 534.60 561.33 561.33 561.33 589.40 589.40 589.40 618.87

可出租面积（万㎡）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负荷率 60.00% 85.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出租标准（元/月/㎡） 15.00 15.00 15.00 15.75 15.75 15.75 16.54 16.54 16.54 17.36

（三） 停车位管理收入 4,539.30 154.31 218.61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停车位总数量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可收费停车位占比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单价（元/天）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年运营天数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负荷率 60.00% 85.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四） 新能源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9,987.30 364.50 437.4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有效使用充电桩数量

（个）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额定功率（KW）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服务费（元/kw）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单个使用时长（h/天）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年运营天数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负荷率 50.00% 6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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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序号 项目 合计
运营期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一 经营收入 62,956.54 3211.85 3211.85 3335.36 3335.36 3335.36 3465.04 3465.04 3465.04 3601.20 3601.20

（一） 标准化厂房出租收入 36,296.11 1851.22 1851.22 1943.78 1943.78 1943.78 2040.97 2040.97 2040.97 2143.02 2143.02

可出租面积（万㎡） 8.71 8.71 8.71 8.71 8.71 8.71 8.71 8.71 8.71 8.71

负荷率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出租标准（元/月/㎡） 19.68 19.68 20.66 20.66 20.66 21.70 21.70 21.70 22.78 22.78

（二）
综合创新服务中心、科技

孵化中心出租收入
12,133.83 618.87 618.87 649.81 649.81 649.81 682.30 682.30 682.30 716.42 716.42

可出租面积（万㎡）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3.30

负荷率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出租标准（元/月/㎡） 17.36 17.36 18.23 18.23 18.23 19.14 19.14 19.14 20.10 20.10

（三） 停车位管理收入 4,539.30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停车位总数量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470

可收费停车位占比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单价（元/天）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年运营天数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负荷率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90.00%

（四） 新能源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9,987.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有效使用充电桩数量

（个）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额定功率（KW）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服务费（元/kw）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单个使用时长（h/天）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年运营天数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负荷率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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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成本测算

该项目总成本支出主要由经营成本、发行费用和利息支出等构成。

经营成本包含固定资产维修（护）费、人员工资及福利费、外购燃料及

动力费、各项税费等构成，按照相关行业经验及类似项目情况测算成本

如下：

1、项目运营期成本费用预测

（1）固定资产维修（护）费

项目建成后为保证建筑物、设施设备等完好和正常运转，每年需进行

维修维护，结合祁门县人工、材料等市场价格，我们设定第一年固定资产

维修（护）费按项目总投资的 0.1%计算，此后维修（护）费占比每三年增

长一次，每次增长 5%，则在项目运营期内固定资产维修（护）费共

1,038.63 万元。

（2）人员工资及福利费

根据项目预测，所需工作人员约为 5 人，参考祁门县近年来人员用工

情况，相关人员综合工资为 7.5 万元/人，工资及福利费每三年增长 5%，

则在项目运营期内人员工资及福利费共 865.72 万元。

（3）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根据项目可研设计的技术方案，项目建成后年总耗电 27.08 万千瓦

时，年总耗水 10.24 万吨，参照祁门县当地收费标准，水费单价为 2.22

元/吨、电费单价为 0.65 元/度，在项目运营期内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共

806.70 万元。

（4）各项税费

本项目税费主要包含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

教育费附加以及房产税。项目运营期间，增值税销项税中租赁收入、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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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收入税率按 11%，充电桩服务费等其他收入税率按 13%,增值税进项

税率按 13%。城市维护建设税按 5%税率，教育费附加按 3%税率，地方教

育费附加按 2%税率，房产税按租赁收入的 12%税率计算。

本项目投资估算 44,989.70 万元（含税），预计可取得进项税发票

5,175.81 万元,其他运营成本支出可取的进项税发票 311.89 万元，进

项税额共计 5,487.70 万元。各项收入合计增值税销项税额 6,398.19

万元，应交增值税 910.49 万元，税金及附加 91.05 万元，房产税

5,811.59 万元。相关税费成本合计 6,813.13 万元。

综上，在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经营成本共计 9,524.18 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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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合计

建设期 运营期

2024-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经营成本 9,524.18 343.60 414.73 428.95 445.88 445.88 445.88 463.65 463.65 463.65 482.31

（一） 固定资产维修（护）费 1,038.63 44.99 44.99 44.99 47.24 47.24 47.24 49.60 49.60 49.60 52.08

项目总投资（万元） 44989.70 44989.70 44989.70 44989.70 44989.70 44989.70 44989.70 44989.70 44989.70 44989.70

费用比例 0.10% 0.10% 0.10%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0.12%

（二） 人员工资及福利 865.72 37.50 37.50 37.50 39.38 39.38 39.38 41.34 41.34 41.34 43.41

新增人数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人均薪酬 7.50 7.50 7.50 7.88 7.88 7.88 8.27 8.27 8.27 8.68

（三） 外购燃料动力费 806.70 40.33 40.33 40.33 40.33 40.33 40.33 40.33 40.33 40.33 40.33

年耗水量（万 m³） 10.24 10.24 10.24 10.24 10.24 10.24 10.24 10.24 10.24 10.24

水费价格（元/m³） 2.22 2.22 2.22 2.22 2.22 2.22 2.22 2.22 2.22 2.22

年耗电量（万度） 27.08 27.08 27.08 27.08 27.08 27.08 27.08 27.08 27.08 27.08

电费价格（元/度）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四） 各项税费 6,813.13 220.78 291.90 306.13 318.93 318.93 318.93 332.37 332.37 332.37 346.49

1 增值税 910.49 45.52 45.52 45.52 45.52 45.52 45.52 45.52 45.52 45.52 45.52

增值税销项税(11%/13%) 6,398.19 198.19 271.69 293.10 303.67 303.67 303.67 314.77 314.77 314.77 326.43

增值税进项税（13%） 5,487.70 5175.81 14.13 14.13 14.13 14.60 14.60 14.60 15.10 15.10 15.10 15.63

2
税金及附加(5%、3%、

2%）
91.05 4.55 4.55 4.55 4.55 4.55 4.55 4.55 4.55 4.55 4.55

3 房产税(12%) 5,811.59 170.70 241.83 256.05 268.85 268.85 268.85 282.30 282.30 282.30 2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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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序号 项目 合计

运营期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 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经营成本 9,524.18 482.31 482.31 501.91 501.91 501.91 522.48 522.48 522.48 544.09 544.09

（一） 固定资产维修（护）费 1,038.63 52.08 52.08 54.69 54.69 54.69 57.42 57.42 57.42 60.29 60.29

项目总投资（万元） 44989.70 44989.70 44989.70 44989.70 44989.70 44989.70 44989.70 44989.70 44989.70 44989.70

费用比例 0.12% 0.12% 0.12% 0.12% 0.12% 0.13% 0.13% 0.13% 0.13% 0.13%

（二） 人员工资及福利 865.72 43.41 43.41 45.58 45.58 45.58 47.86 47.86 47.86 50.25 50.25

新增人数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人均薪酬 8.68 8.68 9.12 9.12 9.12 9.57 9.57 9.57 10.05 10.05

（三） 外购燃料动力费 806.70 40.33 40.33 40.33 40.33 40.33 40.33 40.33 40.33 40.33 40.33

年耗水量（万 m³） 10.24 10.24 10.24 10.24 10.24 10.24 10.24 10.24 10.24 10.24

水费价格（元/m³） 2.22 2.22 2.22 2.22 2.22 2.22 2.22 2.22 2.22 2.22

年耗电量（万度） 27.08 27.08 27.08 27.08 27.08 27.08 27.08 27.08 27.08 27.08

电费价格（元/度）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0.65

（四） 各项税费 6,813.13 346.49 346.49 361.31 361.31 361.31 376.87 376.87 376.87 393.21 393.21

1 增值税 910.49 45.52 45.52 45.52 45.52 45.52 45.52 45.52 45.52 45.52 45.52

增值税销项税(11%/13%) 6,398.19 326.43 326.43 338.67 338.67 338.67 351.52 351.52 351.52 365.01 365.01

增值税进项税（13%） 5,487.70 15.63 15.63 16.18 16.18 16.18 16.75 16.75 16.75 17.36 17.36

2 税金及附加(5%、3%、2%） 91.05 4.55 4.55 4.55 4.55 4.55 4.55 4.55 4.55 4.55 4.55

3 房产税(12%) 5,811.59 296.41 296.41 311.23 311.23 311.23 326.79 326.79 326.79 343.13 343.13

2、发行费用测算

债券发行成本按照发行债券金额 1‰计算，本次发行成本费用为 25.00 万元，为 2024 年-2026 年发行专项债

券 25,000.00 万元的发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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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收益的预测

序号 项目/年度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一 项目运营收入 1,941.31 2,671.22 2,875.52 2,982.21 2,982.21 2,982.21 3,094.23 3,094.23 3,094.23

（一） 标准化厂房出租收入 1,066.10 1,510.31 1,599.16 1,679.11 1,679.11 1,679.11 1,763.07 1,763.07 1,763.07

（二）
综合创新服务中心、
科技孵化中心出租收
入

356.40 504.90 534.60 561.33 561.33 561.33 589.40 589.40 589.40

（三） 停车位管理收入 154.31 218.61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四）
新能源充电桩服务费
收入

364.50 437.4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二 项目运营成本 343.60 414.73 428.95 445.88 445.88 445.88 463.65 463.65 463.65

三 债券发行费用 10.00 10.00 5.00

四 项目收益 -10.00 -10.00 -5.00 1,597.71 2,256.49 2,446.57 2,536.33 2,536.33 2,536.33 2,630.58 2,630.58 2,6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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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序号 项目/年度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年 2040 年 2041 年 2042 年 2043年 2044 年 2045 年 2046 年 合计

一 项目运营收入 3,211.85 3,211.85 3,211.85 3,335.36 3,335.36 3,335.36 3,465.04 3,465.04 3,465.04 3,601.20 3,601.20 62,956.54

（一） 标准化厂房出租收入 1,851.22 1,851.22 1,851.22 1,943.78 1,943.78 1,943.78 2,040.97 2,040.97 2,040.97 2,143.02 2,143.02 36,296.11

（二）
综合创新服务中心、科
技孵化中心出租收入

618.87 618.87 618.87 649.81 649.81 649.81 682.30 682.30 682.30 716.42 716.42 12,133.83

（三） 停车位管理收入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4,539.30

（四）
新能源充电桩服务费收
入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9,987.30

二 项目运营成本 482.31 482.31 482.31 501.91 501.91 501.91 522.48 522.48 522.48 544.09 544.09 9,524.18

三 债券发行费用 25.00

四 项目收益 2,729.54 2,729.54 2,729.54 2,833.45 2,833.45 2,833.45 2,942.55 2,942.55 2,942.55 3,057.11 3,057.11 53,4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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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

一、项目批复情况

2024 年 3 月 11 日祁门经开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项目

取得了祁门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关于祁门经开区电子信息产业园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祁发改行审〔2024〕33

号）同意，项目总投资 44,989.70 万元，项目建设地点：祁门经济开发

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规划用地约 66666.70 平方米（约 100

亩），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20131 平方米，生产性用房总建筑面积约 87131

平方米（其中 1#、2#、3#厂房建筑面积约 43894 平方米，4#、5#、6#、7#

厂房建筑面积约 42559 平方米，配套用房约 678 平方米），辅助性用房总

建筑面积约 33000 平方米（其中综合创新服务中心建筑面积约 18000 平方

米，科技孵化中心建筑面积约 15000 平方米）及场地平整、园区环境改造

工程、充电桩及配电设施等配套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二、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一）投资估算

项目投资总额为 44,989.70 万元，其中：工程建设费用 39,271.48 万

元、工程其他费用 2,142.52 万元、预备费 2,070.70 万元、建设期利息

1,505.00 万元。

（二）资金筹措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44,989.70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19,989.70 万

元，资本金比例占总投资的 44.43%；项目申请发行债券资金为 25,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55.57%。专项债券于 2024 年-2026 年发行完毕，其

中，发债利率 3.5%，期限二十年，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

本金。申请的专项债资金主要用于厂房、配套房屋、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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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土地等费用以自有资金解决。

三、还本付息现金流预测情况

（一）项目收入对应的收入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新增债券 偿还债券 利率 本期应付本息 项目收益

2024 年 10,000.00 3.50% -10.00

2025 年 10,000.00 3.50% 700.00 -10.00

2026 年 5,000.00 3.50% 787.50 -5.00

2027 年 3.50% 875.00 1,597.71

2028 年 3.50% 875.00 2,256.49

2029 年 3.50% 875.00 2,446.57

2030 年 3.50% 875.00 2,536.33

2031 年 3.50% 875.00 2,536.33

2032 年 3.50% 875.00 2,536.33

2033 年 3.50% 875.00 2,630.58

2034 年 3.50% 875.00 2,630.58

2035 年 3.50% 875.00 2,630.58

2036 年 3.50% 875.00 2,729.54

2037 年 3.50% 875.00 2,729.54

2038 年 3.50% 875.00 2,729.54

2039 年 3.50% 875.00 2,833.45

2040 年 3.50% 875.00 2,833.45

2041 年 3.50% 875.00 2,833.45

2042 年 3.50% 875.00 2,942.55

2043 年 3.50% 875.00 2,942.55

2044 年 10,000.00 3.50% 10,700.00 2,942.55

2045 年 10,000.00 3.50% 10,350.00 3,057.11

2046 年 5,000.00 3.50% 5,087.50 3,057.11

合计 25,000.00 25,000.00 42,500.00 53,407.37

本息覆盖率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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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金流量分析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一、现金流入

1、资本金流入 6,000.00 6,000.00 7,989.70

2、财政专项拨款流入

3、债券资金流入 10,000.00 10,000.00 5,000.00

4、标准化厂房出租收入 1,066.10 1,510.31 1,599.16 1,679.11 1,679.11 1,679.11 1,763.07 1,763.07 1,763.07

5、综合创新服务中心及孵化中心出租收

入
356.40 504.90 534.60 561.33 561.33 561.33 589.40 589.40 589.40

6、停车位管理收入 154.31 218.61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7、新能源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364.50 437.4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小计：现金流入总额 16,000.00 16,000.00 12,989.70 1,941.31 2,671.22 2,875.52 2,982.21 2,982.21 2,982.21 3,094.23 3,094.23 3,094.23

二、现金流出

1、项目成本支出 15,000.00 15,000.00 14,989.70

2、项目运营支出 343.60 414.73 428.95 445.88 445.88 445.88 463.65 463.65 463.65

3、债券还本付息 700.00 787.50 875.00 875.00 875.00 875.00 875.00 875.00 875.00 875.00 875.00

4、债券发行成本 10.00 10.00 5.00

小计：现金流出总额 15,010.00 15,710.00 15,782.20 1,218.60 1,289.73 1,303.95 1,320.88 1,320.88 1,320.88 1,338.65 1,338.65 1,338.65

三、现金净流量

1、当年项目现金净流量 990.00 290.00 -2,792.50 722.71 1,381.49 1,571.57 1,661.33 1,661.33 1,661.33 1,755.58 1,755.58 1,755.58

2、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990.00 1,280.00 -1,512.50 -789.79 591.71 2,163.28 3,824.61 5,485.94 7,147.27 8,902.85 10,658.42 12,4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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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项目/年度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合计

一、现金流入

1、资本金流入 19,989.70

2、财政专项拨款流入 -

3、债券资金流入 25,000.00

4、标准化厂房出租收入 1,851.22 1,851.22 1,851.22 1,943.78 1,943.78 1,943.78 2,040.97 2,040.97 2,040.97 2,143.02 2,143.02 36,296.11

5、综合创新服务中心及孵化中心出租

收入
618.87 618.87 618.87 649.81 649.81 649.81 682.30 682.30 682.30 716.42 716.42 12,133.83

6、停车位管理收入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231.47 4,539.30

7、新能源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510.30 9,987.30

小计：现金流入总额 3,211.85 3,211.85 3,211.85 3,335.36 3,335.36 3,335.36 3,465.04 3,465.04 3,465.04 3,601.20 3,601.20 107,946.24

二、现金流出 -

1、项目成本支出 44,989.70

2、项目运营支出 482.31 482.31 482.31 501.91 501.91 501.91 522.48 522.48 522.48 544.09 544.09 9,524.18

3、债券还本付息 875.00 875.00 875.00 875.00 875.00 875.00 875.00 875.00 10,700.00 10,350.00 5,087.50 42,500.00

4、债券发行成本 25.00

小计：现金流出总额 1,357.31 1,357.31 1,357.31 1,376.91 1,376.91 1,376.91 1,397.48 1,397.48 11,222.48 10,894.09 5,631.59 97,038.88

三、现金净流量 -

1、当年项目现金净流量 1,854.54 1,854.54 1,854.54 1,958.45 1,958.45 1,958.45 2,067.55 2,067.55 -7,757.45 -7,292.89 -2,030.39

2、期末项目累计现金结存额 14,268.54 16,123.08 17,977.62 19,936.07 21,894.52 23,852.97 25,920.53 27,988.08 20,230.64 12,937.75 10,907.37

平均偿债覆盖率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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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述测算，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项目相关收益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以全部按计划实现，可用于专项债

券资金平衡的项目收益为 53,407.37 万元，能实现覆盖债券本息

42,500.00 万元，专项债券的本息覆盖率倍数为 1.26，预计与债券相关的

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及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

衡。

五、资金平衡压力测试

鉴于项目收益预测依赖一定的假设条件，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

据，对未来收益和现金流进行预测，未来实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本着保

守性原则，对项目收益下行波动情况进行抗压测试，作为衡量项目收益满

足本息偿付的可靠性指标。

此外，考虑到收入变动因素，分析专项债券资金覆盖率如下表：

序

号
项目/变动因子

经营期合计数

各项经营性收入等均按

预测情况 100%实现

各项经营性收入按预测值

实现，但营业成本整体上

升 10%

各项经营性收入均比预测

情况下降 10%

1 标准化厂房出租收入 36,296.11 36,296.11 32,666.50

2
综合创新服务中心、科技

孵化中心出租收入
12,133.83 12,133.83 10,920.45

3 停车位管理收入 4,539.30 4,539.30 4,085.37

4 新能源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9,987.30 9,987.30 8,988.57

5 运营总成本 9,524.18 10,476.60 8,842.87

6 债券发行费用 25.00 25.00 25.00

7 债券还本付息 42,500.00 42,500.00 42,500.00

本息覆盖倍数 1.26 1.23 1.12

根据上述测算表，当经营性成本总体上升 10%，本项目专项债券对

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23；当经营性收入下降 10%，

本项目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12。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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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看，该项目还本付息能力较强，能承受一定程度不利因素出现带来

的资金压力，有较高的安全边际，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较小。

六、总体评价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

要求，并根据我们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成本预测等进行的

分析评价，认为该项目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

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

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综上，我们认为，项目可以采取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

债券的资金筹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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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方：祁门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黄山市格瑞特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招商协议及入园登记表约定 ，乙方租赁甲方位于祁门

经开区科创基地 3#厂房，用于生产电子元器件；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甲乙双方就厂房租赁相关事宜，平等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订立如下条款以供遵守。 

第一条 租赁厂房位置、面积、功能及用途 

1、甲方将位于祁门经开区科创基地 3#厂房租赁给乙方使

用，面积为 8025 平方米。 

2、租赁用途为电子元器件生产,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

擅自改变厂房的用途。 

3、甲方以竣工验收合格后的厂房提供给乙方生产使用，但

不承担提供生活配套用房及设施（包括变压器、货梯等）。 

第二条  租赁期限 

1、租赁期限为 三年，即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止。乙方在本合同结束前 3 个月提出是否续租，

如在本合同期满前乙方未提出续租申请或双方不能就新的租赁

合同达成一致，则本合同到期时将自行终止。 

2、合同租期届满，甲方继续出租该厂房的，乙方在同等条

件下有优先承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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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租赁厂房的交付 

1、厂房竣工验收合格后，甲方租赁给乙方使用，并负责租

赁后厂房整体结构安全、屋顶及外墙渗漏。 

2、经甲、乙双方共同清点后并经双方确认，厂房无和厂房

本身结构之外的其它物品。 

3、在签订本合同前，乙方委派专业人员对租赁物业及附属

设施进行现场查验，对于涉及的厂房与相关专业技术等问题进

行详尽了解。经双方确认，可以满足乙方使用要求。 

4、本合同期满或提前终止时，乙方应在合同期满或提前终

止之日起十天内向甲方交还租赁厂房。 

第四条 租赁费用  

1、租金收取依据《经济开发区有关厂房、综合楼租金收取

标准的通知》确定的标准，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18 元。 

2、厂房租赁面积 8025 平方米。年厂房租金合计约为人民

币 1733400 元（大写：壹佰柒拾叁万叁仟肆佰元整），租金支

付周期为一年度，乙方在每个周期到期后的第一个月内支付上

一周期租金人民币给甲方。 

第五条  租赁厂房的改造、装修和维护 

1、在征得甲方同意并向甲方提交设计方案及图纸后，乙方

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对所租厂房进行改造、装修，安装设施、设

备，但不得影响厂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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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合同期满或提前终止时，乙方对厂房实施的改造、装

修及安装的设备设施等，应在向甲方交还房屋之前进行拆除或

无偿归甲方所有。如因拆除前述设施设备给甲方财产造成损失

的，乙方应予以赔偿。必要时，甲方可根据计算的损失情况，

扣除乙方等额财产用于弥补损失。乙方未在交还房屋之前进行

拆除，视为乙方放弃财产所有权，自愿交由甲方处置。 

3、乙方在租赁期间，需加强厂房内水、电、气路安全巡查

管理，避免以上因素发生人身、财产安全损失。若发生因乙方

管理不善而导致人身、财产损失（包含雨、雪等自然灾害等）

甲方不承担乙方损失。如因厂房自身结构原因发生屋顶漏水、

渗水，墙体开裂、裂缝，门窗变形、脱落，包含不可抗力因素

等影响乙方人身和财产安全时，乙方须第一时间通知甲方，并

且做好人身、财产的防护应急措施，甲方自接到通知后 48 小时

内派人到场，启动修复工作。 

4、租赁期间，乙方对租赁厂房进行日常维护，如水管、电

路的维护、门窗玻璃更换、厂房内卫生维护管理等。因乙方使

用不当给厂房及附属设施造成不应有损坏的，乙方应当负责修

复或赔偿。 

5、乙方负责厂房内的生产、生活用电、用水的配套，甲方

协助配合办理相关用电，用水手续。 

6、乙方承租期间，厂房屋顶的使用权归甲方所有，如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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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使用屋顶，则应报祁门经开区管委会进行审批，未经审批

使用屋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由乙方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不利

后果。 

7、厂房院内须保持干净整洁，环境卫生要服从经开区管委

会的统一管理。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甲方厂房租赁给乙方使用，合同期内如厂房整体出让，

乙方有同等价格优先购买权。在乙方不愿购买的情况下，甲方

在转让厂房时需明确乙方租赁权。 

2、合同自盖章签字生效后，若乙方逾期支付租金,应向甲

方支付滞纳金,滞纳金金额为:拖欠租金总额的日 1‰ 。 

3、租期届满后如乙方不续租的，应在租期届日搬离厂房。

逾期搬离厂房，甲方有权强制搬离，因强制搬离所造成所有损

失均由乙方承担，并从逾期之日起，按年合同租赁总费用的日 5‰ 

标准，每日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 

4、在租赁期限内，乙方因生产经营及其他行为导致噪声、

排污、辐射等环境污染给第三方造成侵害，经专业部门认定而

无法整改时，甲方有权无条件解除本租赁合同，乙方须支付剩

余租期内全部租金作为违约金。 

5、在租赁期限内，因乙方单方要求解除本租赁合同时，若

暂无第三方续租厂房，甲方则不退还乙方当前周期内缴纳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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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6、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不能预见的原因造成甲、乙双方不

能履行本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双方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七条  保险 

在租期内，乙方应对租赁厂房和购置的设施、物品等购买

相关保险并购买公众责任险、财产险，并向甲方提供保险单复

印件。保险范围内涉及到甲方利益的，甲方须为其受益人。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及法律适用 

凡与本协议有关而引起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如经协商后仍不能达成协议时，可提交租赁厂房所

在地法院起诉解决，上述过程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

查封费、公告费等等费用，皆由败诉方承担。本合同为所有相

关租赁协议的唯一性合同，其他相关协议等皆为无效。 

第九条   特殊事项约定 

1、                                                    

2、                                                     

3、                                                     

4、                                                     

5、                                                     

第十条   合同的生效 

1、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日即生效，合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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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条款对双方即具体法律约束力。 

2、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持贰份，遵照执行。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2021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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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KT-2023-0      

 
 
合 

 

同 

 

书 

 

 
 出租方：祁门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承租方：黄山市和泰汇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1 日 

 

附件六：园区内出租的合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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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方：祁门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黄山市和泰汇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招商协议及入园登记表约定 ，乙方租赁甲方位于祁门

经开区科创基地 1#厂房，用于生产电子元器件；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甲乙双方就厂房租赁相关事宜，平等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订立如下条款以供遵守。 

第一条 租赁厂房位置、面积、功能及用途 

1、甲方将位于祁门经开区科创基地 1#楼厂房租赁给乙方

使用，面积为 5925 平方米。 

2、租赁用途为电子元器件生产,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

擅自改变厂房的用途。 

3、甲方以竣工验收合格后的厂房提供给乙方生产使用，但

不承担提供生活配套用房及设施（包括变压器、货梯等）。 

第二条  租赁期限 

      

  

 

2、合同租期届满，甲方继续出租该厂房的，乙方在同等条

1、租赁期限为 3 年，即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止。乙方在本合同结束前3个月提出是否续租，

如在本合同期满前乙方未提出续租申请或双方不能就新的租赁

合同达成一致，则本合同到期时将自行终止。

件下有优先承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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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租赁厂房的交付 

1、厂房竣工验收合格后，甲方租赁给乙方使用，并负责租

赁后厂房整体结构安全、屋顶及外墙渗漏。 

2、经甲、乙双方共同清点后并经双方确认，厂房无和厂房

本身结构之外的其它物品。 

3、在签订本合同前，乙方委派专业人员对租赁物业及附属

设施进行现场查验，对于涉及的厂房与相关专业技术等问题进

行详尽了解。经双方确认，可以满足乙方使用要求。 

4、本合同期满或提前终止时，乙方应在合同期满或提前终

止之日起十天内向甲方交还租赁厂房。 

第四条 租赁费用  

1、租金收取依据《经济开发区有关厂房、综合楼租金收取

标准的通知》确定的标准，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18 元。 

2、厂房租赁面积约 5925 平方米。年厂房租金合计约为人

民币 1279800 元（大写：壹佰贰拾柒万玖仟捌佰元整），租金

支付周期为一年度，乙方在每个周期到期后的第一个月内支付

上一周期租金人民币给甲方。 

第五条  租赁厂房的改造、装修和维护 

1、在征得甲方同意并向甲方提交设计方案及图纸后，乙方

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对所租厂房进行改造、装修，安装设施、设

备，但不得影响厂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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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合同期满或提前终止时，乙方对厂房实施的改造、装

修及安装的设备设施等，应在向甲方交还房屋之前进行拆除或

无偿归甲方所有。如因拆除前述设施设备给甲方财产造成损失

的，乙方应予以赔偿。必要时，甲方可根据计算的损失情况，

扣除乙方等额财产用于弥补损失。乙方未在交还房屋之前进行

拆除，视为乙方放弃财产所有权，自愿交由甲方处置。 

3、乙方在租赁期间，需加强厂房内水、电、气路安全巡查

管理，避免以上因素发生人身、财产安全损失。若发生因乙方

管理不善而导致人身、财产损失（包含雨、雪等自然灾害等）

甲方不承担乙方损失。如因厂房自身结构原因发生屋顶漏水、

渗水，墙体开裂、裂缝，门窗变形、脱落，包含不可抗力因素

等影响乙方人身和财产安全时，乙方须第一时间通知甲方，并

且做好人身、财产的防护应急措施，甲方自接到通知后 48 小时

内派人到场，启动修复工作。 

4、租赁期间，乙方对租赁厂房进行日常维护，如水管、电

路的维护、门窗玻璃更换、厂房内卫生维护管理等。因乙方使

用不当给厂房及附属设施造成不应有损坏的，乙方应当负责修

复或赔偿。 

5、乙方负责厂房内的生产、生活用电、用水的配套，甲方

协助配合办理相关用电，用水手续。 

6、乙方承租期间，厂房屋顶的使用权归甲方所有，如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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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使用屋顶，则应报祁门经开区管委会进行审批，未经审批

使用屋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由乙方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不利

后果。 

7、厂房院内须保持干净整洁，环境卫生要服从经开区管委

会的统一管理。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甲方厂房租赁给乙方使用，合同期内如厂房整体出让，

乙方有同等价格优先购买权。在乙方不愿购买的情况下，甲方

在转让厂房时需明确乙方租赁权。 

2、合同自盖章签字生效后，若乙方逾期支付租金,应向甲

方支付滞纳金,滞纳金金额为:拖欠租金总额的日 1‰ 。 

3、租期届满后如乙方不续租的，应在租期届日搬离厂房。

逾期搬离厂房，甲方有权强制搬离，因强制搬离所造成所有损

失均由乙方承担，并从逾期之日起，按年合同租赁总费用的日 5‰ 

标准，每日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 

4、在租赁期限内，乙方因生产经营及其他行为导致噪声、

排污、辐射等环境污染给第三方造成侵害，经专业部门认定而

无法整改时，甲方有权无条件解除本租赁合同，乙方须支付剩

余租期内全部租金作为违约金。 

5、在租赁期限内，因乙方单方要求解除本租赁合同时，若

暂无第三方续租厂房，甲方则不退还乙方当前周期内缴纳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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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6、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不能预见的原因造成甲、乙双方不

能履行本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双方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七条  保险 

在租期内，乙方应对租赁厂房和购置的设施、物品等购买

相关保险并购买公众责任险、财产险，并向甲方提供保险单复

印件。保险范围内涉及到甲方利益的，甲方须为其受益人。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及法律适用 

凡与本协议有关而引起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如经协商后仍不能达成协议时，可提交租赁厂房所

在地法院起诉解决，上述过程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

查封费、公告费等等费用，皆由败诉方承担。本合同为所有相

关租赁协议的唯一性合同，其他相关协议等皆为无效。 

第九条   特殊事项约定 

1、                                                     

2、                                                     

3、                                                     

4、                                                     

5、                                                     

第十条   合同的生效 

1、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日即生效，合同内容



———祁门开投公司国有资产租赁——— 
 

及条款对双方即具体法律约束力。 

2、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持贰份，遵照执行。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2023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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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KT-2023-0      

 
 
合 

 

同 

 

书 

 

 
 出租方：祁门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承租方：黄山市品电半导体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1 日 

 

附件六：园区内出租的合同-3



———祁门开投公司国有资产租赁——— 
 

 

出租方：祁门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甲

方） 

承租方：黄山市品电半导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招商协议及入园登记表约定 ，乙方租赁甲方位于祁门

经开区科创基地综合楼 1#厂房，用于生产半导体元器件；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就厂房租赁相关事宜，平等协商，达成

一致意见，订立如下条款以供遵守。

第一条 租赁厂房位置、面积、功能及用途 

1、甲方将位于祁门经开区科创基地综合楼 1#楼房租赁给

乙方使用，面积为 8025 平方米。 

2、租赁用途为半导体元器件生产,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

得擅自改变厂房的用途。 

3、甲方以竣工验收合格后的厂房提供给乙方生产使用，但

不承担提供生活配套用房及设施（包括变压器、货梯等）。 

第二条  租赁期限 

1、租赁期限为 三年，即 2021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止。乙方在本合同结束前 3 个月提出是否续租，

如在本合同期满前乙方未提出续租申请或双方不能就新的租赁

合同达成一致，则本合同到期时将自行终止。 

2、合同租期届满，甲方继续出租该厂房的，乙方在同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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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有优先承租权。 

第三条  租赁厂房的交付 

1、厂房竣工验收合格后，甲方租赁给乙方使用，并负责租

赁后厂房整体结构安全、屋顶及外墙渗漏。 

2、经甲、乙双方共同清点后并经双方确认，厂房无和厂房

本身结构之外的其它物品。 

3、在签订本合同前，乙方委派专业人员对租赁物业及附属

设施进行现场查验，对于涉及的厂房与相关专业技术等问题进

行详尽了解。经双方确认，可以满足乙方使用要求。 

4、本合同期满或提前终止时，乙方应在合同期满或提前终

止之日起十天内向甲方交还租赁厂房。 

第四条 租赁费用  

1、租金收取依据《经济开发区有关厂房、综合楼租金收取

标准的通知》确定的标准，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18 元。 

2、厂房租赁面积约 8025 平方米。年厂房租金合计约为人

民币 1733400 元（大写：壹佰柒拾叁万叁仟肆佰元整），租金

支付周期为一年度，乙方在每个周期到期后的第一个月内支付

上一周期租金人民币约给甲方。 

第五条  租赁厂房的改造、装修和维护 

1、在征得甲方同意并向甲方提交设计方案及图纸后，乙方

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对所租厂房进行改造、装修，安装设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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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但不得影响厂房安全。 

2、本合同期满或提前终止时，乙方对厂房实施的改造、装

修及安装的设备设施等，应在向甲方交还房屋之前进行拆除或

无偿归甲方所有。如因拆除前述设施设备给甲方财产造成损失

的，乙方应予以赔偿。必要时，甲方可根据计算的损失情况，

扣除乙方等额财产用于弥补损失。乙方未在交还房屋之前进行

拆除，视为乙方放弃财产所有权，自愿交由甲方处置。 

3、乙方在租赁期间，需加强厂房内水、电、气路安全巡查

管理，避免以上因素发生人身、财产安全损失。若发生因乙方

管理不善而导致人身、财产损失（包含雨、雪等自然灾害等）

甲方不承担乙方损失。如因厂房自身结构原因发生屋顶漏水、

渗水，墙体开裂、裂缝，门窗变形、脱落，包含不可抗力因素

等影响乙方人身和财产安全时，乙方须第一时间通知甲方，并

且做好人身、财产的防护应急措施，甲方自接到通知后 48 小时

内派人到场，启动修复工作。 

4、租赁期间，乙方对租赁厂房进行日常维护，如水管、电

路的维护、门窗玻璃更换、厂房内卫生维护管理等。因乙方使

用不当给厂房及附属设施造成不应有损坏的，乙方应当负责修

复或赔偿。 

5、乙方负责厂房内的生产、生活用电、用水的配套，甲方

协助配合办理相关用电，用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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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乙方承租期间，厂房屋顶的使用权归甲方所有，如乙方

需要使用屋顶，则应报祁门经开区管委会进行审批，未经审批

使用屋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由乙方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不利

后果。 

7、厂房院内须保持干净整洁，环境卫生要服从经开区管委

会的统一管理。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甲方厂房租赁给乙方使用，合同期内如厂房整体出让，

乙方有同等价格优先购买权。在乙方不愿购买的情况下，甲方

在转让厂房时需明确乙方租赁权。 

2、合同自盖章签字生效后，若乙方逾期支付租金,应向甲

方支付滞纳金,滞纳金金额为:拖欠租金总额的日 1‰ 。 

3、租期届满后如乙方不续租的，应在租期届日搬离厂房。

逾期搬离厂房，甲方有权强制搬离，因强制搬离所造成所有损

失均由乙方承担，并从逾期之日起，按年合同租赁总费用的日 5‰ 

标准，每日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 

4、在租赁期限内，乙方因生产经营及其他行为导致噪声、

排污、辐射等环境污染给第三方造成侵害，经专业部门认定而

无法整改时，甲方有权无条件解除本租赁合同，乙方须支付剩

余租期内全部租金作为违约金。 

5、在租赁期限内，因乙方单方要求解除本租赁合同时，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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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无第三方续租厂房，甲方则不退还乙方当前周期内缴纳的租

金。 

6、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不能预见的原因造成甲、乙双方不

能履行本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双方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七条  保险 

在租期内，乙方应对租赁厂房和购置的设施、物品等购买

相关保险并购买公众责任险、财产险，并向甲方提供保险单复

印件。保险范围内涉及到甲方利益的，甲方须为其受益人。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及法律适用 

凡与本协议有关而引起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如经协商后仍不能达成协议时，可提交租赁厂房所

在地法院起诉解决，上述过程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

查封费、公告费等等费用，皆由败诉方承担。本合同为所有相

关租赁协议的唯一性合同，其他相关协议等皆为无效。 

第九条   特殊事项约定 

1、                                                     

2、                                                     

3、                                                     

4、                                                     

5、                                                     

第十条   合同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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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日即生效，合同内容

及条款对双方即具体法律约束力。 

2、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持贰份，遵照执行。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2021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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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KT-2023-0      

 
 
合 

 

同 

 

书 

 

 
 出租方：祁门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承租方：黄山市晟晟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2021 年 8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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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方：祁门经济开发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甲

方） 

承租方：黄山市晟晟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招商协议及入园登记表约定 ，乙方租赁甲方位于祁门

经开区科创基地 1#综合楼，用于生产电子元器件；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甲乙双方就综合楼租赁相关事宜，平等协商，达成一致

意见，订立如下条款以供遵守。 

第一条 租赁综合楼位置、面积、功能及用途 

1、甲方将位于祁门经开区电子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 1#楼

租赁给乙方使用，面积为 6005 平方米。 

2、租赁用途为电子元器件生产,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

擅自改变综合楼的用途。 

3、甲方以竣工验收合格后的综合楼提供给乙方生产使用，

但不承担提供生活配套用房及设施（包括变压器、货梯等）。 

第二条  租赁期限 

1、租赁期限为 三年，即 2021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7 月 30 日止。乙方在本合同结束前 3 个月提出是否续租，

如在本合同期满前乙方未提出续租申请或双方不能就新的租赁

合同达成一致，则本合同到期时将自行终止。 

2、合同租期届满，甲方继续出租该综合楼的，乙方在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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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有优先承租权。 

第三条  租赁综合楼的交付 

1、综合楼竣工验收合格后，甲方租赁给乙方使用，并负责

租赁后综合楼整体结构安全、屋顶及外墙渗漏。 

2、经甲、乙双方共同清点后并经双方确认，综合楼无和综

合楼本身结构之外的其它物品。 

3、在签订本合同前，乙方委派专业人员对租赁物业及附属

设施进行现场查验，对于涉及的综合楼与相关专业技术等问题

进行详尽了解。经双方确认，可以满足乙方使用要求。 

4、本合同期满或提前终止时，乙方应在合同期满或提前终

止之日起十天内向甲方交还租赁综合楼。 

第四条 租赁费用  

1、租金收取依据《经济开发区有关厂房、综合楼租金收取

标准的通知》确定的标准，即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币 18 元。 

2、综合楼租赁面积约 6005 平方米。年综合楼租金合计约

为人民币 1297080 元（大写：壹佰玖拾柒万柒仟零捌拾元整），

租金支付周期为一年度，乙方在每个周期到期后的第一个月内

支付上一周期租金人民币给甲方。 

第五条  租赁综合楼的改造、装修和维护 

1、在征得甲方同意并向甲方提交设计方案及图纸后，乙方

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对所租综合楼进行改造、装修，安装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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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但不得影响综合楼安全。 

2、本合同期满或提前终止时，乙方对综合楼实施的改造、

装修及安装的设备设施等，应在向甲方交还房屋之前进行拆除

或无偿归甲方所有。如因拆除前述设施设备给甲方财产造成损

失的，乙方应予以赔偿。必要时，甲方可根据计算的损失情况，

扣除乙方等额财产用于弥补损失。乙方未在交还房屋之前进行

拆除，视为乙方放弃财产所有权，自愿交由甲方处置。 

3、乙方在租赁期间，需加强综合楼内水、电、气路安全巡

查管理，避免以上因素发生人身、财产安全损失。若发生因乙

方管理不善而导致人身、财产损失（包含雨、雪等自然灾害等）

甲方不承担乙方损失。如因综合楼自身结构原因发生屋顶漏水、

渗水，墙体开裂、裂缝，门窗变形、脱落，包含不可抗力因素

等影响乙方人身和财产安全时，乙方须第一时间通知甲方，并

且做好人身、财产的防护应急措施，甲方自接到通知后 48 小时

内派人到场，启动修复工作。 

4、租赁期间，乙方对租赁综合楼进行日常维护，如水管、

电路的维护、门窗玻璃更换、综合楼内卫生维护管理等。因乙

方使用不当给综合楼及附属设施造成不应有损坏的，乙方应当

负责修复或赔偿。 

5、乙方负责综合楼内的生产、生活用电、用水的配套，甲

方协助配合办理相关用电，用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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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乙方承租期间，综合楼屋顶的使用权归甲方所有，如乙

方需要使用屋顶，则应报祁门经开区管委会进行审批，未经审

批使用屋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由乙方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不

利后果。 

7、综合楼院内须保持干净整洁，环境卫生要服从经开区管

委会的统一管理。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甲方综合楼租赁给乙方使用，合同期内如综合楼整体出

让，乙方有同等价格优先购买权。在乙方不愿购买的情况下，

甲方在转让综合楼时需明确乙方租赁权。 

2、合同自盖章签字生效后，若乙方逾期支付租金,应向甲

方支付滞纳金,滞纳金金额为:拖欠租金总额的日 1‰ 。 

3、租期届满后如乙方不续租的，应在租期届日搬离综合楼。

逾期搬离综合楼，甲方有权强制搬离，因强制搬离所造成所有

损失均由乙方承担，并从逾期之日起，按年合同租赁总费用的

日 5‰ 标准，每日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 

4、在租赁期限内，乙方因生产经营及其他行为导致噪声、

排污、辐射等环境污染给第三方造成侵害，经专业部门认定而

无法整改时，甲方有权无条件解除本租赁合同，乙方须支付剩

余租期内全部租金作为违约金。 

5、在租赁期限内，因乙方单方要求解除本租赁合同时，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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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无第三方续租综合楼，甲方则不退还乙方当前周期内缴纳的

租金。 

6、由于不可抗力或其他不能预见的原因造成甲、乙双方不

能履行本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双方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七条  保险 

在租期内，乙方应对租赁综合楼和购置的设施、物品等购

买相关保险并购买公众责任险、财产险，并向甲方提供保险单

复印件。保险范围内涉及到甲方利益的，甲方须为其受益人。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及法律适用 

凡与本协议有关而引起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如经协商后仍不能达成协议时，可提交租赁综合楼

所在地法院起诉解决，上述过程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

费、查封费、公告费等等费用，皆由败诉方承担。本合同为所

有相关租赁协议的唯一性合同，其他相关协议等皆为无效。 

第九条   特殊事项约定 

1、                                                     

2、                                                     

3、                                                     

4、                                                     

5、                                                     

第十条   合同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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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日即生效，合同内容

及条款对双方即具体法律约束力。 

2、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持贰份，遵照执行。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2021 年 8 月 1 日    

 

 

 


